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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来西亚佛教、基督教、兴都教、锡克教及道教联盟协会 
于全国举行特别祷告会 - 祈求恢复宗教信仰自由 

 
 

马来西亚佛教、基督教、兴都教、锡克教及道教联盟协会（MCCBCHST），谨此

代表我们各自的宗教群体，对上诉法院在近期的 Shubashini 案件审讯中，以多数裁定

要求非回教徒的一方，向回教法庭寻求援助，感到非常失望，很受冤屈。 
 
虽然 Shubashini 后来被法庭获准暂时不需向回教法庭寻求援助，但是这并不减轻

案件审讯原来的决定对宗教信仰自由造成威胁的严重性。 
 
既然联邦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，一个宗教的信徒，是不应受制于另一个宗教的法

律和管制。 
 
本协会吁请所有关注平等待遇的马来西亚公民，在不分宗教的情况下，通过正当与

和平的管道，声表他们的不满，对这不公正的审讯决定作出抗议。 
 
让我们尽所能作出可行的，同时也祈祷公正和宗教信仰自由得以恢复。 
 
顺此，本协会吁请所有关注平等待遇的马来西亚公民，为恢复宗教信仰自由而祷

告。本协会的所有宗教会员团体，将在 2007 年 4 月的第一周，在全国举行一个特别的

祷告会，其日期详情如下： 
  
3 月 31 日 - 锡克教 
4 月 1 日  - 基督教 
4 月 3 日 - 道教 
4 月 6 日 - 兴都教 
4 月 8 日 - 佛教 
 
在这些特别祷告会上，所有宗教团体将会对会众宣读一项对事件关注的简要文告，

接着会以祈求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祷告作结束。我们每一个宗教会员团体将依据各自宗

教的需要与习俗，编写其祷告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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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祷文的大意是要“政府和有关当局尊重上天赐予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。同

时，个人或团体，在寻求途径以挽救他们在根据宗教教理生活的权利时，不受外在的约

束或强求。” 
 
马来西亚佛教、基督教、兴都教、锡克教及道教联盟协会自创立以来，致力于传达

宪法中所供奉的所有马来西亚人民可享有宗教自由、各宗教的信奉者可自由进行宗教

仪式的保障的正确理念。我们通过许多备忘录、新闻发布会、与首相以及内阁部长的

会议、与宗教当局包括代表回教组织的对话，表明我们的立场。 
 
本协会在致力传达上述理念的过程中，都维持着一个信念，即是在关系到国民团结

与和谐的事件上为了达致一致的意见，真诚的对话以及相互的咨询协商是最有效的方

式。因此，我们的行动的基础，永远是在于和平和尊重他人。 
 

 
 
 
 
 
 ___________________ 
 
     Dato’ Chee Peck Kiat 

主席 
 2007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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